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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认证〔2025〕02号

关于开展2025年第二批专科护士及高级实践护士认证工作

的通知

各地市护理学会、各院校及医疗机构：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全国护

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等文件要求，推进专科护士职业化、标

准化发展，规范专科护士的培养与认证工作，参照中华护理学会相关要求及

《广东省专科护士认证与评价标准》，广东省护理学会、广东省岭南南丁格

尔护理研究院联合香港护理专科学院、澳门护士学会及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

进会医药卫生大健康委员会自2023年起开展专科护士认证工作，有效提升了

专科护士的价值和专科护理水平，促进了护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现将2025

年度第二批专科护士认证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证对象

1.认证的专科：麻醉护理、口腔专科、腹透专科、心血管专科、中医疗

法专科、助产专科、眼科护理、伤口造口专科、静脉治疗专科、老年护理、

肿瘤护理、糖尿病护理、糖尿病足专科、糖尿病教育专科、ICU专科、泌尿外

科、康复护理、营养护理、呼吸与危重症、消毒供应专科等，其他专科视具

体情况决定。

2.首次认证的资格要求

（1）持有有效的护士执业证书并从事本专科相关的临床工作。

（2）已完成本专科的专科护士培训项目的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3）经过1年的本专科高级护理实践，完成专科护士相关的护理、教学、

科研等工作。

（4）大专毕业从事本专科护理工作满5年；或本科毕业从事本专科护理

工作满3年；或硕士毕业从事本专科护理工作满2年。

3.再次认证的资格要求

（1）持有有效的护士执业证书并从事本专科相关的临床工作。

（2）已通过首次认证5年及以上。

（3）近5年从事本专科高级护理实践时间不少于认证要求，完成专科护

士相关的护理、教学、科研等工作。

（4）参加护理管理、护理科研及专科护理等模块的学习并获得足够的继

续教育单项计分和总计分。

4.APN认证的资格要求

（1）已通过广东省护理学会、广东省岭南南丁格尔护理研究院再次认证

满1年的专科护士；

（2）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

（3）再次认证后继续从事本专科高级护理实践，且时间不少于认证要求，

完成专科护士相关的护理、教学、科研等工作。

二、认证程序

1.单位推荐：申请参加认证的专科护士须由工作单位推荐。各推荐单位

审核申请人基本资质条件和接受专科护理教育的经历，并于附件末栏“单位

意见”中选择“同意申报”并加盖单位公章。

2.个人申请：经单位推荐的专科护士在规定时间内向认证委员会提交预

报名进行认证申请，经专委会资格初审后与申请人取得联系，按要求提交相

关认证材料，包括执业证书、学历证书、继续教育结业证书、临床护理工作

业绩佐证材料和单位推荐证明等。

3.专家认证：认证委员会抽取专家对申请者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评估

并组织答辩及考核，考核通过后颁发专科护士认证证书。

4.对获取专科护士再认证证书的专科护士、从事高级护理实践的护理专

家，符合条件的可进入高级实践护师（APN）的认证。

三、时间安排

1.报名：本次为2025年第二批次报名，截止至8月15日。

2.提交资料：通过报名资格审查后，专委会邮件联系申请人并告知需要

提交的资料清单，资料提交截止至8月31日。

3.报名途径：识别下方二维码填写报名表，资料通过邮件提交，具体联

系邮箱待报名审核通过后专委会邮件告知。

四、证书发放

通过认证的专科护士，需参加本年度第二期广东省高水平专科护理实践

大会培训学习，并在大会中进行证书颁发，具体事项以大会通知为准。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认证委员会刘老师联系电话：15602330400

省护理学会林老师联系电话：020-61181169

广东省护理学会

广东省岭南南丁格尔护理研究院

2025 年8月4日

报名二维码

附件：

广东省专科护士认证报名表
（随认证材料一同提交）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工作单位 部 门 职 务

职 称 聘任时间 工作年限

手机号码 邮 箱

申报专科 从事本专科工作年限

学历教育情况

第一学历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专科培训情况

理论

培训起始时间 培训机构

实践

实践起始时间 实践单位

工作经历

（时间、科室、

职务）

主要业绩

单位

意见

□同意申报 □不同意申报

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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